附件4

国际业务入账委托书（2024年版）

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我司:名称                                                      
证件类型及号码                                                 
一、委托贵行根据国家经常项下外汇管理有关规定，对我司经常项下收汇款项进行相关审核后，将相应款项作以下处理（三者仅选其一）：
□1.全部原币划转我司经常项目结算账户--账号：                     
                                                                    ；我司授权贵行将上述结算账户内资金（含利息）直接结汇并转入我司人民币账户（账号：                       ），无需出具加盖预留印鉴的《对公结售汇申请书》和外币支票。

□2.全部结汇并转入我司人民币账户--账号：                        ；如某笔汇入款项有保留现汇需求，我司承诺在该笔款项处理之前先递交《国际业务入账申请书》给贵行确认。
□3.部分币种款项原币划转我司经常项目结算账户，部分币种款项结汇并转入我司人民币账户。我司委托贵行将以下币种经常项下收汇款项原币划转至我司经常项目结算账户, 其他币种经常项下收汇款项结汇并转入我司人民币账户--账号：                               。【若我司对部分币种原币入账款项有结汇需求，贵行可将账户内款项（含利息）直接结汇并转入我司人民币账户，无需出具加盖预留印鉴的《对公结售汇申请书》和外币支票。】
□美元 USD账号：                                              ；

□港币 HKD账号：                                              ；

□欧元 EUR账号：                                              ；

□日元 JPY账号：                                              ；
□英镑 GBP账号：                                              ；
□加币 CAD账号：                                              ；
□澳大利亚元 AUD账号：                                        。

二、若我司不满足直接进入经常项目外汇账户或直接结汇的规定，则先进入我司待核查账户后再进行上述处理（境内同名划转汇入款项只能原币划转至经常项目结算账户）。

三、我司确保收汇款项具有真实合法的贸易背景，并承诺积极配合贵行对收汇款项进行相关审核工作，按贵行要求提供贸易等相关资料，如因上述委托事项产生纠纷均由我公司负责处理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与贵行无关。本委托书有效期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如需变更处理方式，新委托书经贵行确认后生效，原委托书同时作废。本委托书有效期内，若出现不可抗力因素或国家外汇管理政策变化等情形，导致上述委托事项全部或部分无法再继续履行或不再有继续履行的必要时，贵行可单方终止与我司的委托关系，停止办理我司的上述委托事项。

 委托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如果客户已签订旧版的《国际业务入账委托书》（《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账户管理实施细则（2019年版）》佛农商〔2019〕359号 附件4）、《国际业务结汇授权书》（《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结售汇实施细则（2019年版）》佛农商〔2019〕358号 附件4）、《国际业务入账委托书（2022年版）》，无需重新签订《国际业务入账委托书（2024年版）》，原来签订的资料仍然有效。
